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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资产盘点管理办法的通知（2018 年）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各药店盘点工作，加强库存商品管理，加强对固定资产及办

公物资等资产的监管，强化公司对各药店实物和账务的管理和监督，保证

公司各项资产的安全，根据集团公司盘点管理办法精神，结合我司实际情

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盘 点 范 围

第二条 盘点范围：1、公司所属直营药店库存商品。2、公司各类库存办公

物资。3、公司各类固定资产。4、公司所属直营药店库存现金、营业款。

盘点时间及内容

第三条 盘点分为季度盘点、年终盘点、临时盘点等。



第四条 季度盘点是指每三个月（例：1 月、4 月、7 月。。。；2 月、5 月、8

月。。。。以此类推）各直营门店商品盘点，要求在盘点安排月 25 日前完成；

年终盘点是指 11 月-12 月对公司各项财产进行盘点，要求在 12 月 25 日前

完成。应进行临时盘点的情况包括：药店负责人交接、药店店员调离或辞

职、药店迁址、药店关闭、药店暂停营业、药店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等。

第五条 药店负责人变更，其所在药店必须盘点，生成报损报溢单。

注（还应对公司证照原件、固定资产、办公用品、印章、发票、营业长款、

GSP 表格及各种票据进行盘点移交）。药店员工调离本店也必须对该员工所

负责商品货架的实物以及所兼专业岗位（质管员、安全员等）涉及的物资

进行实地盘点。以上情况如接交人员双方确认不盘点，则需提供现有全体

药店人员签字认可的书面证明材料，交公司营运部经理及营运部分管领导

签字批准方可不盘点，对因未盘点造成的商品损失由人员变更后的该店员

工共同负责赔偿。

第六条 药店如遇特殊情况或根据工作需要，营运部及财务部可随时组织盘

点。

盘点部门、人员及职责

第七条 公司盘点领导小组及成员，负责领导、组织、监督盘点工作及过程。

财务部、营运部为盘点工作的管理部门，由公司第一负责人领导，营运部

提前安排各药店盘点时间，财务部安排公司固定资产及办公物资盘点时间，

财务部安排组织公司后勤员工根据需要参与盘点。

第八条 财务部门人员，负责检查并核实药店的财务情况，按规定对盘点结



果进行帐务处理，并汇总各药店盘点结果并进行盘点赔偿审核；营运部负

责审批门店报损报溢单，对盘点差异较大的品种及时通知门店查明原因，

并即时对错误之处进行改正。信息部负责对固定资产中的电子信息设备进

行盘点汇总，综合管理部负责对存放于公司药店及后勤办公区的固定资产、

办公物资等进行盘点汇总。

第九条 盘点人员，负责具体盘点工作，并对盘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十条 药店盘点的监督人员，负责盘点工作的监督，一般由公司后勤人员

担任。监督人员的职责详见附件一《监盘人员操作手册》。

第十一条 各药店盘点表录入人员，负责盘点表数据录入，药店店长负责审

核并根据盘点表生成《xxx 店库存商品盘点盈亏明细表》，参见附件二《盘

点流程及系统操作》中所述。

盘 点 前 准 备

第十二条 季度盘点由各片区在第一季度的后两个月进行，盘点时间报财

务部；年终盘点在 11月-12 月 25 日内完成，时间确定后报财务部；各类临

时盘点，门店交盘点原因及时间报给财务部。

第十三条 各药店在盘点当天 21：00 进行闭店盘点。

第十四条 药店负责人在确定盘点时间后，应组织本店人员作好盘点前准备

工作，确保在生成静态盘点表之前将各类配送、直配、调拨等已到货的库

存商品都必须在英克系统中收货入库。同时，检查英克系统内退货、报损

报溢等单据，清理在途票据，执行未执行单据，并整理商品实物，将促销

陈列商品，拆零商品等统一按货架归位、使实物摆放位置与英克系统内货



架位置一致。

第十五条 盘点固定资产及办公物资时，各药店、各部门将所属固定资产及

办公物资清理摆放整齐。清理药店库存现金，检查长款登记簿。

管 理 要 求

第十六条 参加盘点人员必须按时到场。

第十七条 盘点要求：有条码的通过扫描枪进行盘点取数，无条码的手工盘

点取数。

第十八条 店长及参盘人员必须在盘点报损报溢差异明细表上签名并对盘

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十九条 为确保盘点的准确性，监盘人员应进行抽盘，品种规格数特大店

不得少于 500 个，A 类店不得少于 400 个，B 类店不得少于 300 个，C 类药

店不得少于 200 个。

第二十条 初盘、复核结束，药店负责人确认盘点情况真实有效后，生成盘

点报损报溢差异明细表。

盘点结果申报及处理

第二十一条 盘点完成后，药店店长根据原始盘点表在英克系统中录入数

量并进行比对，对有数量差异的品种，经监盘人员与盘点人员共同重盘该

品种后，对确属盘错数量的，可立即据实修改数量，对实物数量无误的，

应做盘点差异处理。

第二十一条 盘点表比对完成后，生成报损报溢差异汇总表并在盘点完成



一周内将汇总表交到财务部。

第二十二条 成药、计生用品、生物制品、中药的报损、报溢单价均以考

核价为单价，报损金额与报溢金额可进行抵减。各类型员工盘点赔偿比例

见附表三。

第二十三条 财务部根据英克系统中汇总损溢单扣除各店核定的允许遗失

额，超额部份以发通知或微信通知形式告知各赔偿门店缴纳赔偿款并通过

400446 功能录入各店盘点赔偿金额。赔偿款在通知下发市内门店一周内、

郊县门店十五天内必须缴纳到公司财务部。

第二十四条 盘点的药店遗失率核定：柜台型药店遗失率为 0%，超市型药

店遗失率为 0.03%。

第二十五条 每月盘点商品遗失范围最大值=每月财务日期零售总额*遗失

率。每月财务日期除 1 月为 1 月 1 日至 1 月 25 日、12 月为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31 日外，均为上月 26日至本月 25 日（特殊情况修改结帐日除外）。

年终盘点商品遗失范围最大值=第四季度零售总额*遗失率。

第二十六条 盘点完成后，各店认真总结分析盘点差异产生的原因，必须

做到帐实相符，减少公司的库存损失。

第二十七条 药店在收到质管部反馈回的《问题批号报溢品种表》后两天

内将报溢表录入完毕。

第二十八条 各门店必须单独做效期商品的报损报溢，并在备注中写明报

损报溢原因，否则将报损品种按商品零售价进行赔偿，不得用报溢金额冲

减报损金额。失效期商品、应报损商品及有质量问题的商品等必须进入盘

点表，并单独盘点，注明生产厂家、批号、效期、数量等项目，应做下柜



封存处理，并报公司质管部，对于人为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按公司相关

规定进行处理。

处 罚

第二十九条 药店盘点中，监盘人员在抽盘中发现数量错误的，应对盘点

人和复核人按 10元/个进行处罚，抽盘品规数盘错率达 20%，则全店重盘，

并对所有参盘人员处 100 元/人罚款。

第三十条 盘点赔偿通知下发市区店一周后、郊县店两周后未将赔偿款存

入银行且未在两周内将缴款证明（银行缴款单或现金）交到公司财务部的，

对迟交药店负责人处以 50元/天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监盘人员因故不能参与药店盘点的，应提前两天通知财务部，

由财务部另外安排人员进行监盘。监盘人员无故不到监盘药店的，处 100

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 本管理制度（试行）从下文之日起执行，以前的盘点制度与本

制度冲突的，以本制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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